
— 1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规〔2022〕2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疫情期间优化环评 

与排污许可管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

区管理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临港新片区

管理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因时因情因势施策，强化环评保障作用，全力支持相关企

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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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府规〔2022〕5 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

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56 号）和上海市生态环

境局《关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环评审批工作的通

知》（沪环评〔2020〕29 号）的有关要求，在既有的环评改革政

策和排污许可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就进一步优化疫情期间我市环

评与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环评审批、竣工验收和事中事后监管 

（一）豁免抗疫保供项目的环评手续。本轮疫情防控期间，

对列入市、区政府抗疫保供名单的现有医疗机构改扩建、集中隔

离点或方舱医院新改扩建、抗疫保供物资生产、研究实验等临时

性建设项目，可免于办理环评审批或备案手续。对本轮疫情结束

后仍需使用且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规划环评要

求的上述临时性项目，可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或先开工后补办

环评手续。 

（二）扩大环评告知承诺实施范围。按照《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

施细化规定（2021 年版）>的通知》（沪环规〔2021〕11 号）的

行业和项目分类，对医药制造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业、汽车制造

业、交通运输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18 个行业 38 类的建设项目

（列入《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行业名录（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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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建设项目除外）实施环评告知承诺，具体行业和项目类

别见附件 1。实施环评告知承诺的建设项目即来即办，受理当日

完成环评审批。对位于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青浦区以及规划环评

与项目环评联动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可继续按照既有政策实施环

评告知承诺。 

（三）优化环评公参方式。本轮疫情社会面解控前，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阶段（第一次公示），暂停实施基层张

贴公告的公参方式，登报公示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版公示方式开

展。 

（四）延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期限。原计划应于

2022 年上半年完成竣工环保验收的建设项目，因疫情防控导致

无法按期完成的，验收工作可顺延至本轮疫情社会面解控后的 3

个月内完成。 

（五）统筹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本市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辖区内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将 2022 年上

半年因疫情防控原因尚未落实的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合并至

2022 年下半年一并开展。 

二、关于排污许可证核发、变更、延期和证后监管 

（六）豁免抗疫保供项目的排污许可手续。本轮疫情防控期

间，对列入市、区政府抗疫保供名单的现有医疗机构改扩建、抗

疫保供物资生产等临时性建设项目，排污单位可免于办理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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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申领、变更等手续，持证单位应在执行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进

行说明。本轮疫情结束后仍需使用上述临时性项目的，排污单位

可以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等

规定，申请补办排污许可手续或自行完成排污登记。 

（七）拓宽“两证合一”试点实施范围。在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闵行区、青浦区、奉贤区和上海化工区范围内开展环评与排

污许可“两证合一”衔接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聚焦生物医药、汽

车、集成电路等本市先导和重大产业，将试点范围扩展至全市医

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24 个行业以及市、区重大项目，具体行业类别见附件 2。纳入试

点范围的排污单位可自愿申请实施“两证合一”，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在开展环评审批时同步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推进两项

行政许可事项“一套材料、一口受理、同步审批、一次办结”，

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证后满足条件的自行监测数据等信息

可作为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的依据，“两证合一”试点的

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八）分类简化排污许可证变更形式。排污单位仅变更基本

信息的，可先在执行报告中说明情况，后续结合其他变更事项办

理相关手续。“两证合一”试点单位变更登记事项、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等内容符合条件的，可先按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开展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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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环评〔2022〕44 号），通过填报排污许可证变更单的方式办

理相关手续。当变更内容不符合条件或需对已获批的变更单进行

调整时，应按规定将之前获批的变更单一并申请变更或重新申请

排污许可证。 

（九）延长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在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到期的排污许可证，可以在本轮疫情社会面解控后的 3

个月内完成延续、换发等手续，期间排污许可证仍然有效。 

（十）优化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正常生产的排污单位，因

受到疫情防控直接影响，无法开展自行监测或取得相关数据的，

可在季度或月度执行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暂不填报相应

信息，待后续按规定在全年计划中统筹落实自行监测工作后，在

年度执行报告中填报。排污单位未正常生产的，仅需说明情况，

无需在当月或当季执行报告填报相关内容。 

三、关于进一步优化疫情期间政府服务 

（十一）畅通审批通道。环评与排污许可的受理、技术评估

及审查实施全程网办。企事业单位可登陆市政府“一网通办”申

请办理。在本轮疫情社会面解控前，所有受理材料仅需提供电子

材料，暂停技术评估现场踏勘，技术评估实施线上评审和“云踏

勘”，审查程序在线办理。本轮疫情社会面解控后的 1 个月内，

将必要的纸质材料补递至各审批部门及技术评估单位。 

（十二）全力保障市、区重大项目及支柱产业发展。对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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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大项目清单的建设项目以及本市支柱产业的部分建设项

目，实施技术评估提前介入，专人跟踪指导，定期调度进度等保

障措施，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十三）拓宽环评与排污许可政策咨询途径。充分发挥“e

小二”网上宣传和咨询平台功能，加大环评、排污许可线上培训

和咨询力度，并邀请专家对企事业单位提出的技术问题及时进行

答疑解惑。 

四、其他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有关要求，市生态

环境局将定期调度环评豁免、环评告知承诺、环评与排污许可“两

证合一”以及重大项目环评、排污许可证推进情况。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通知中已明确具体实施日期的，从其规定。 

 

附件：1. 实施环评告知承诺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 

2. 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的行业清单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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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施环评告知承诺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 

（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行业分类① 项目类别① 环评类别 实施范围 

1 

十、农副食品加工业 13 

15 谷物磨制 131*；饲料加工 132* 报告表 不含发酵工艺的 

2 16 植物油加工 133* 报告表 全部 

3 17 制糖业 134* 报告表 全部 

4 18 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 报告表 年加工 2万吨及以上的肉类加工 

5 19 水产品加工 136 报告表 不涉及环境敏感区②的 

6 20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 报告表 全部 

7 

十一、食品制造业 14 

21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2*；方便食品制造 143*；

罐头食品制造 145* 
报告表 全部 

8 22 乳制品制造 144* 报告表 全部 

9 23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6* 报告表 全部 

10 24 其他食品制造 149* 报告表 全部 

11 十四、纺织业 17 28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丝绢纺织及印染

精加工 174*；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针织或

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家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 177*；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8* 

报告表 

有喷墨印花或数码印花工艺的；有

喷水织造工艺的；有水刺无纺布织

造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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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分类
①
 项目类别

①
 环评类别 实施范围 

12 二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3 39 印刷 231* 报告表 全部 

13 

二十四、医药制造业 27 

47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

兽用药品制造 275；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276（以上均

含研发中试） 

报告表 仅限生物药品制品 

14 48 中药饮片加工 273*；中成药生产 274* 报告表 全部 

15 49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77；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制造 278 
报告表 全部 

16 三十一、通用设备制造业 34 69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1；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2；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343；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

械制造 344；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5；烘炉、

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346；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347；通用零部件制造 348；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49 

报告表 全部 

17 三十二、专用设备制造业 35 70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351； 化工、木材、

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2；食品、饮料、烟草及

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353；印刷、制药、日化及日

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354；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 355；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6；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357；医疗仪器

设备及器械制造 358； 环保、邮政、社会公共服务

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359 

报告表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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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分类
①
 项目类别

①
 环评类别 实施范围 

18 三十三、汽车制造业 36 71 

汽车整车制造 361；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 ；改装

汽车制造 363 ；低速汽车制造 364；电车制造 365；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366；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 

报告表 全部 

19 

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7 

72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371；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2 报告表 全部 

20 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373 报告表 全部 

21 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4 报告表 全部 

22 75 摩托车制造 375 报告表 全部 

23 76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 376；助动车制造 377；非

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 378；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

明运输设备制造 379 

报告表 全部 

24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 
77 

电机制造 381；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电线、

电缆、光缆及电工器 材制 造 383；电池制造 384；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385；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386；

照明器具制造 387；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389 

报告表 全部 

25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39 

78 计算机制造 391 报告表 全部 

26 79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396 报告表 全部 

27 80 电子器件制造 397 报告表 全部 

28 81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报告表 全部 

29 82 

通信设备制造 392；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3；雷达及

配套设备制造 394；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 395；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 399 

报告表 全部 

30 三十七、仪器仪表制造业 40 83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401；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钟

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403*；光学仪器制造 404；衡器

制造 405；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409 

报告表 全部 

31 三十八、其他制造业 41 84 日用杂品制造 411*；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419* 报告表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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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分类
①
 项目类别

①
 环评类别 实施范围 

32 四十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4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461（不含供应工程；不含村庄供

应工程） 
报告表 全部 

33 四十五、研究和试验发展 98 专业实验室、研发（试验）基地 报告表 全部 

34 五十、社会事业与服务业 119 加油、加气站 报告表 不涉及环境敏感区③的 

35 五十一、水利 128 
河湖整治（不含农村塘堰、水渠，不含城镇黑臭河道

专项整治、村镇级河道整治） 
报告表 全部 

36 

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

业 

130 

等级公路（不含维护、配套设施；不含生命救援、应

急保通工程以及国防交通保障项目；不含改扩建四级

公路；不含等级公路红线宽度范围不变且不增加机动

车道数量的改造工程；不含隔声屏障建设工程） 

报告表 全部 

37 131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风塔以外的配套设施；不含支

路、人非行天桥、人非行地道；不含隔声屏障建设工

程；不含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红线宽度范围不变且

不增加机动车道数量的改造工程） 

报告表 全部 

38 135 城市轨道交通（不新增占地的停车场改建除外） 报告表 全部 

注：①行业分类和项目类别均对应《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

定（2021年版）>的通知》（沪环规〔2021〕11 号）附件中的行业分类和项目类别。 

②沪环规〔2021〕11 号 第二条（一）中的全部区域；第二条（二）中的全部区域。 

③沪环规〔2021〕11 号 第二条（一）中的全部区域。 

④表中所标“*”号，指在工业建筑中生产的建设项目。工业建筑的定义参见《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T 

50083-2014），指提供生产用的 各种建筑物，如车间、厂前区建筑、生活间、动力站、库房和运输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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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的行业清单 

（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序号 行业类别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排污许可管理类别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1 

医药制造业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 全部 / 

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不含单

纯混合或者分装的） 
/ 

3 中药饮片加工 273 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的 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的 

4 中成药生产 274 / 有提炼工艺的 

5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276 

生物药品制造 2761，基因工程药

物和疫苗制造 2762，以上均不含

单纯混合或者分装的 

/ 

6 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 278 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的 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的 

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 
309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3091（石墨

制品、碳制品、碳素新材料），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9

（多晶硅棒）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3091（除石墨制

品、碳制品、碳素新材料以外的），其

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9（单晶硅

棒，沥青混合物） 

8 专用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58 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的 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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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类别 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排污许可管理类别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9 

汽车制造业 

汽车整车制造 361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汽车整车制造 361，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或者胶粘剂（含稀释剂、固

化剂、清洗溶剂）的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改装汽车制造 363、低速汽车制造

364、电车制造 365、汽车车身、挂车制

造 366、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 

10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 

11 改装汽车制造 363 

12 低速汽车制造 364 

13 电车制造 365 

14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366 

15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 

16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2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或者胶粘剂（含稀释剂、固

化剂、清洗溶剂）的 

17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373 

18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4 

1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制造 391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 

20 通信设备制造 392 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的 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的 

21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396 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的 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的 

22 电子器件制造 397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 

23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 
398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 

24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399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吨及以上

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 

注：表中的行业类别、代码和管理级别划分等内容均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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